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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 前言

本規範旨在建立一個公正、透明的檢舉制度，確保檢舉事項能得到公平處理，並保障檢舉人的權益。

2、 檢舉制度涵蓋範圍

1. 建立檢舉信箱及專線
(1) 設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及專線，供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。

· 違反誠信經營檢舉信箱：kch_integrity@kch.org.tw
· 違反誠信經營檢舉專線：07-3321111#6555
(2) 檢舉信箱及專線信息應在本法人內部網頁及公告欄等醒目位置公示。

2. 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

(1) 本法人設有誠信小組，專責受理檢舉事項。
· 誠信小組成員設置規範為1名董事成員、2名院方人員。

· 成員名單：1. 陳怡良董事 2. 邱嘉民主任 3. 柯維軒專員。

· 檢舉信箱接收信件後，自動轉寄至誠信小組成員信箱中，以確保成員皆有收到檢舉信件。
(2) 制定檢舉事項的類別及調查標準作業程序，確保每個檢舉案件都有標準化的處理流程。

3. 檢舉案件的受理、調查及紀錄保存

(1) 檢舉案件受理後，得依案件嚴重程度通報董事會及相關主管單位並開展調查。

(2) 調查過程、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應詳細記錄並保存，確保檢舉處理的可追溯性。

4. 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的保密

(1) 嚴格保密檢舉人的身分及檢舉內容，避免任何未經授權的人員接觸檢舉信息。

(2) 設立保密協議，確保參與檢舉處理的所有人員遵守保密規定。

5. 保護檢舉人

(1) 制定保護檢舉人的措施，防止其因檢舉情事而遭受不當處置。

(2) 確保檢舉人不因檢舉行為而受到報復或歧視。
3、 受理檢舉事項

本檢舉制度規範受理檢舉事項，依本法人「信義醫療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」訂定如下：

(1) 本法人所屬人員執行職務或開會，其程序、決議、採購或其他事項，應依內規及法令之規定辦理。
(2) 本法人所屬人員於從事業務之過程中，不得要求、期約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，或有其他違反誠信、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。
(3) 本法人所屬人員執行職務時，有利益衝突者，應自行迴避。
前項所稱利益衝突，指本法人所屬人員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，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之情形。
前項所稱利益，指本法人所屬人員執行職務，不當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金錢、物品或其他財產上之價值；關係人，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。
(4) 本法人應就收入、支出、薪資、財產管理、行政管理（例如印鑑管理）及其他重要事項，訂定透明之作業程序；本法人所屬人員應依作業程序辦理。
如遇上述違反本法人誠信經營規範之案件，得依檢舉處理流程提交檢舉。受理檢舉事項內容依本法人誠信經營規範而訂之。
4、 檢舉處理流程

1. 檢舉提交

檢舉人通過檢舉信箱或專線提交檢舉信息。

2. 檢舉受理

(1) 專責人員或單位收到檢舉信息，進行初步審核，確認檢舉事項的真實性和相關性。

(2) 通報董事會，並由董事會決議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。

(3) 如因真實性不足或事由不明確不予成案時，仍需將檢舉案件歸檔保存。

3. 調查與處理

(1) 開展詳細調查，收集相關證據和資料。

(2) 專案小組召集相關人事進行會議調查，並確實記錄會議內容。

(3) 制定調查報告，並於董事會提出處理建議，由董事會決議處理方式。

4. 結果反饋

將調查結果及處理決定反饋給檢舉人。

5. 紀錄保存

將檢舉案件的受理、調查、結果及相關文件進行存檔保存。

5、 檢舉程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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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檢舉保密及保護措施

1. 保密措施

(1) 所有檢舉信息均應嚴格保密，僅限於處理檢舉案件的相關人員知悉。

(2) 檢舉處理過程中的所有資料應加密存儲，防止未授權訪問。

(3) 相關人員均須簽定案件保密條款。

2. 保護措施

(1) 相關單位不得擅自對外洩漏任何檢舉人資訊及案件內容，如違規屬實則進行懲處。

(2) 對於任何形式的報復行為，應予以嚴肅處理，並對相關責任人進行懲處。



此檢舉制度規範應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並由專責單位：誠信小組負責監督落實。



